
 

便 函 MEMORANDUM 

受文者 TO：西洋語文學系、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建築學系、東

亞語文學系、運動競技學系、法律學系、政治法律學系、財經法律學系、應

用經濟學系、亞太工商管理學系、資訊管理學系、財務金融學系、經營管理

研究所、IMBA碩士學程、應用數學系、應用化學系、應用物理學系、統計學

研究所、生命科學系、電機工程學系、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及材

料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EMBA中心 

日期 DATE：民國 115年 5月 15日 

副本抄送 COPY TO： 

發文者 FROM：學務處（聯絡人：顏文進 分機：8321） 

主旨說明 RESPECTFULLY THE FOLLOWING MESSAGE IS BROUGHT TO YOU： 
 

主旨：惠請協助公告本校 115學年度第 1學期學雜費減免申

請作業(詳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 

    一、本校 115學年度第 1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日期 自 115年 5月 28日

(四)8:00 至 6月 8日(一)17:00 截止，舊生（含一年級學生）於每

學期皆須重新提出申請，並請學生務必在期限內完成線上申請(身份

證字號英文字母請用大寫輸入)及繳交紙本資料(紙本資料親自繳交或

郵寄方式至學務處生輔組(81148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逾期繳交或缺件者視同放棄申請。 

二、符合學雜費減免之學生應先辦理減免手續後，依該（減免後）額度

辦理該學期就學貸款。 

三、減免類別、額度、應繳文件及申請步驟如附件資料。 

四、敬請各系辦協助公告張貼此訊息，以確保學生權益，特此申謝。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811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No,700,Kaohsiung University Rd., Nan-Tzu District,  

Kaohsiung, Taiwan. 

TEL：（07）591－9000   FAX：（07）591-9079 

 


